
赚钱买房产

资产不断升值

“自从丈夫投资份额比较大的几

家公司相继‘爆雷’ 之后， 我们家的

日子真是一天不如一天。 我实在是受

够了， 因此下定决心和他离了婚， 没

想到最近麻烦又找上门来了……” 叶

女士找到我咨询时， 衣着朴素、 满面

愁容， 一点也看不出她曾经也拥有过

好几辆豪车和多处商铺与房产。

叶女士告诉我， 她和前夫韩先生

是同乡， 早年一起来到上海打拼， 开

了一家“夫妻老婆店” 卖杂货， 后来

又开过水果店、 餐饮店， 同时用收益

加上贷款买了商铺和房产。

由于几家店铺的生意都很好， 加

上投资的房产和商铺价格不断上涨，

叶女士家庭的资产也从百万元很快突

破了千万元， 叶女士的丈夫也定下了

早日资产过亿的“小目标”。

知道他们的资产状况后， 不少朋

友游说叶女士的丈夫投资入股公司。

“我丈夫耳根软， 别人让他投资他就

几万元、 十几万元投一点， 有时候协

议都不签， 平时业务也不管， 都成了

一笔糊涂账。”

发现丈夫胡乱投资之后， 叶女士

开始干涉丈夫的决定， 并且要求凡是

投资必须签订合同， 并成为能够参与

决策的主要股东。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投资

份额比较大的几家公司相继出了问

题， 需要持续‘输血’ 才能维持运

作。 除了公司运营费用和员工工资，

不少债权人也找上门来要钱， 有的甚

至找到我们家来……”

平时在家带孩子的叶女士不堪其

扰， 带着孩子住到了娘家。

投资打水漂

夫妻关系破裂

“我丈夫的最大问题， 就是野心

很大、 能力不行， 我们最初开个小

店， 靠着不怕辛苦、 诚信经营赚到了

第一桶金， 后来投资的商铺和房产不

断升值， 也只是恰好享受了房价上涨

的那波红利， 跟我们的能力其实没有

太大关系。”

叶女士告诉我， 家里有钱之后，

丈夫就渐渐看不起开店这样的小买

卖， 热衷于投资朋友介绍来的各种

“高端” 生意。 但她和丈夫学历都不

高， 对于很多所谓的商机只是一知半

解， 最终不但投的钱都打了水漂， 名

下的房产商铺陆续变卖， 还要收拾一

堆烂摊子。

而因为丈夫胡乱投资的事， 叶女

士没少跟他吵架。 随着投资的生意纷

纷失败， 叶女士和丈夫的关系也濒临

破裂。 为了给女儿一个保障， 丈夫同

意“净身出户” 离婚， 约定尚未变卖

处理的最后两处房产留给妻子。

替前夫还债

避免诉讼纠葛

和丈夫离婚后， 叶女士又开了一家

小店， 但是由于受到电商的冲击， 生意

已经大不如前。

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叶女士为了

小店生意发愁的时候， 一个债权人找到

了她， 表示叶女士的前夫曾以个人名义

向他借款， 这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虽然他们已经离婚， 但是这笔钱叶女士

也应当偿还。

得知此事， 叶女士心急火燎地找到

我咨询。

查看叶女士带来的离婚协议后， 我

发现其中除了约定两处房产归她， 还约

定了按照每月 1 万元的标准预先支付了

女儿的抚养费， 这一数额显然也超出了

一般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

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的规

定： 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

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

请求参照适用 《民法典》 第五百三十八

条或者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撤销相关条

款的，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

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 子女抚养费

负担 、 离婚过错等因素 ， 依法予以支

持。

而 《民法典 》 第五百三十八条规

定： 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 放弃债权担

保、 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

权益， 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

期限， 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 债权

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

为。

该法第五百三十九条则规定： 债务

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以明

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

人的债务提供担保， 影响债权人的债权

实现， 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该情形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基于叶女士的情况， 我认为这笔债

务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需要

共同偿还。

即使认定为叶女士前夫的个人债

务， 但由于他们离婚时， 前夫将主要财

产都给了叶女士， 债权人可以去起诉要

求撤销离婚协议， 获得法院支持的可能

性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 无论对于债权人还是叶女士

来说， 如果要诉讼解决此事都是费时费

力的。

听了我的分析之后， 叶女士与前夫

以及债权人进行了多次协商， 最终债权

人在还款数额方面做了一定让步， 叶女

士和前夫各自拿出一部分钱， 与债权人

签订协议了结了纠纷。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我国 《民法典》 规定了

婚姻自由的原则， 结婚、 离

婚都是夫妻之间的事， 外人

一般来说不得干涉。

但是 ， 我国 《民法典 》

也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 ，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

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在夫妻以一方名义对外

负债的情况下， 有的夫妻意

图通过离婚方式 “金蝉脱

壳 ”， 将全部或者大部分夫

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未负债一

方， 使负债方的偿债能力降

低， 损害债权人利益。

这种 “损人利己” 的行

为是不诚信的， 法律也不会

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二 ）》 明确 ， 如果债

务人通过离婚恶意逃债， 债

权人可以参照适用 《民法

典》 第五百三十八条或者第

五百三十九条关于债权人行

使撤销权的规定， 请求撤销

离婚协议中的相关财产分割

条款 ， 以保护自身合法权

益。

需要注意的是， 离婚协

议中夫妻双方的财产分割往

往会考虑子女抚养费负担 、

离婚过错等因素， 并非一定

均等分割。 不能简单以只要

不均等分割就损害债权人利

益为由撤销离婚协议， 需要

考虑婚姻家庭的特殊性， 严

格把握撤销标准。

上述司法解释在总结审

判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 法

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

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 子

女抚养费负担、 离婚过错等

因素， 依法予以支持。 在保

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

避免损害夫妻另一方和未成

年子女利益。

总之， 夫妻双方自愿签

订的离婚协议对于双方都具

有法律效力。 但是， 如果夫

妻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对外负

有债务， 那么离婚协议就可

能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事 。

作为债权人， 可以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离婚协议， 以维护

自己的权益。

离婚签协议

不能“损人利己”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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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女士因为丈夫胡乱投资导致生意失败而离了婚， 为了

给女儿一个保障， 丈夫同意“净身出户”， 离婚协议中约定尚

未变卖处理的最后两处房产留给叶女士。

没想到离婚后不久， 麻烦还是找上了门来……

签订协议离婚

丈夫“净身出户”

债主提出异议

还款了结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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